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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
有关情况的说明

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

大决策部署，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制度

安排。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5 年

版）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。

现将有关要求说明如下。

一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类型和准入要求。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分为禁止和许可两类事项。对禁止准入事项，经营主体

不得进入，政府依法不予审批、核准，不予办理有关手续；对

许可准入事项，地方各级政府要公开法律法规依据、技术标准、

许可要求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，制定市场准入服务规程，由

经营主体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合规进入；对市场准入负面清

单以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，各类经营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

入。对未实施市场禁入或许可准入但按照备案管理的事项，不

得以备案名义变相设立许可。

二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措施适用范围。市场准入负面

清单依法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或经政府许可方可投

资经营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。针对所有组织和个人普遍采取

的管理措施，针对非投资经营活动的管理措施、准入后管理措

施、备案类管理措施、职业资格类管理措施，只针对境外经营

主体的管理措施，以及针对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饮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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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水源保护区等特定地理区域、空间的管理措施等不列入市场

准入负面清单，从其相关规定。

三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措施法定依据。列入清单的市

场准入管理措施，由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或地方性法

规设定，省级人民政府规章可设定临时性市场准入管理措施。

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需要，依法授权在特定范围

调整或暂停实施市场准入管理措施的，从其规定。清单实施中，

因防范经济运行突发重大风险等特殊原因，经党中央、国务院

同意，有关部门可采取临时性市场准入管理措施。为保护公共

道德，维护公共利益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对文化领域和与文化

相关新产业的市场准入政策调整和规制的责任。

四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一致性要求。各类按要求编制的全

国层面准入类清单目录，全部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。产

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，纳入市场准

入负面清单，地方对两个目录有细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地方

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（或禁

止限制目录）及地方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制定的地方性产

业结构禁止准入目录，统一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。上述清单

目录修订中：涉及增设市场准入管理措施或增设准入条件的，

应报国务院同意。各地区、各部门不得另行制定市场准入性质

的负面清单。

五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其他准入规定之关系。境内外经

营主体统一适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各项规定，境外投资者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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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适用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的有关规

定；境外服务提供者以跨境形式提供服务的，还需适用《跨境

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的有关规定。我国参加

的国际公约、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多边条约、与港澳台地区达

成的相关安排等另有规定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涉及跨界（境）

河流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重大水利项目和水电站、跨境电网工程、

跨境输气管网等跨境事项，以及涉界河工程、涉外海洋科考，

征求外事部门意见。

六、市场准入规范化便利化要求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施

中，要统筹衔接“证”“照”管理，统一各类经营主体登记，

推动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登记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措施、涉

企经营许可事项管理相衔接，强化涉企信息归集共享，建立服

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全流程的机制安排，不断提高企业办事便

利度和可预期性。

七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用承诺及履约要求。经营主体以

告知承诺方式获得许可但未履行信用承诺的，撤销原发放许可，

将其履约践诺情况全面纳入信用记录并共享相关信息，依法依

规开展失信惩戒。对拒不履行司法裁判或行政处罚决定、屡犯

不改造成重大损失的经营主体及其相关责任人，依法依规在一

定期限内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。

八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综合监管要求。各级政府部门要按

照职责分工，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进入行为，依法依规对经营主

体实施准入后监管，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全覆盖，杜绝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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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区和真空，推动构建政府监管、企业自觉、行业自律、社会

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。

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

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

1.网址链接：
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504/content_7

020718.htm

2.微信扫一扫


